
- 1 -

晋市监发〔2021〕181号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推进特种设备行政审批信息归集

实施信用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市市场监管局，示范区市场监管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务院部门数据共享责

任清单（第三批）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0〕131号）、《市场

监管总局关于加强重点领域信用监管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市监信发

〔2021〕28号）、《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关于加强特种设备

领域信用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市监特设（司）函〔2021〕42号）、

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特种设备行政审批信息归

集工作的通知》（市监特设发〔2021〕57号）要求，适应“放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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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”改革需求，提升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信息化水平，推进特种设

备智慧监管、信用监管建设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特种设备行政审批信息归集，推进特种设备获证企业

（包括特种设备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改造、修理等生产单位，移

动式压力容器、气瓶充装单位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）逐步完

善企业信息公示、信用承诺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、信用风险

分类管理、失信惩戒、信用修复等举措，形成行之有效的信息化

和信用监管工作机制，有效提升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效能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推动行政审批信息归集。按照市场监管总局部署要求，

特种设备行政审批信息归集包括省市级特种设备获证单位（含特

种设备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改造、修理等生产单位，气瓶和移动

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）许可信息和特种

设备使用登记信息。

省市级特种设备获证单位许可信息归集于 2021年 8月 25
日前完成，采用提交数据表（见附表 1—1、1—2）方式实现，

完成提交数据表后，各市应按周持续推送信息。各市局、示范区

局要对辖区内 2017年 8月 1日至今有效期内的获证单位信息

进行全面摸底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，并按照数据格式要求准确

填写数据表，主动对接行政审批服务局收集气瓶充装许可有关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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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，确保无一遗漏，同时建立许可信息对接工作机制，保证获证

信息按时推送。

特种设备使用登记信息归集于2021年10月30日前完成，

通过“全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”数据对接（数据表见附表

2—1、2—2）方式实现，完成数据对接后，各市应按日实时交

换信息。各市局、示范区局要积极推进有关工作，主动沟通协调

各地行政审批服务局，按照数据归集格式要求，确保信息传递及

时准确。

（二）全面归集公示企业信息。立足行政审批信息归集工作

基础，视情况拓展信息归集范围。按照“谁产生、谁提供、谁负

责”的原则，将特种设备企业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抽查检查（含

监督检查、监督抽检等，下同）结果等信息，依法依规归集于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山西）（以下简称公示系统）重点领

域企业信息模块，并记于企业名下。按照“公示为原则、不公示

为例外”，除涉及个人隐私、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或者社会公共

利益的信息外，市场监管部门在履职过程中产生的涉企信息应当

依法向社会公示。

（三）加强事前防范和事中监管。探索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

知承诺，在核查、日常监管中发现特种设备获证企业承诺不实的，

依法终止办理、责令限期整改、撤销行政决定或者予以行政处罚，

纳入信用记录并通过公示系统公示。结合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

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的特点和实际，参考市场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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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局建立的通用型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模型，针对不同信用风险类

别的企业，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，减少对守信企业的抽查概率，

增加对失信企业的抽查频次。要督促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实现

100%年报，对不依法实施年报的，要重点关注、严加监管，加

大抽查检查力度，强化联合惩戒。统筹推进重点监管和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相结合，对特种设备生产单位（含特种设备设计、

制造、安装、改造、修理）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实施重点监

管，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实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抽查，强化

企业主体责任的同时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提高监管的精准度和

效能。

（四）加大违法失信惩戒力度。实施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，

按照《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》（总局令第 44
号）和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<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国市监信规〔2021〕3号）有关规定，配合做好

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列入、移出、公示和信用修复管理工作，依

法依规对违法失信特种设备获证企业实施约束惩戒（9月底前报

送一批特种设备领域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，见附表 3），将经营异

常名录、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等信息嵌入审批、监管业务系统，并

主动向其他监管部门推送，实施联合惩戒。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

有关规定，完善信用修复机制，对存在违法情节较重、多次违法

失信等情形的特种设备获证企业，严格适用信用修复条件，提高

信用修复门槛，加大失信约束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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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推进特种设备行政审批信息归集、实

施信用监管是市场监管总局推动信用监管工作部署的重大任务，

各地要高度重视，把这项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紧扣重点任

务落实，细化实化工作措施，精心组织实施，确保各项任务扎实

推进、如期完成。

（二）推动信息化建设。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工作要求，各地

要强化信息化建设工作，实现现有系统与“山西省智慧监管平台”
数据实时对接，能够将行政许可、监督检查、行政处罚等信息及

时归集并记于企业名下，以信息化推进监管智慧化。要严格落实

操作留痕及可追溯机制，规范监管执法流程，促进公正规范监管。

（三）营造安全氛围。各地要积极弘扬特种设备安全诚信理

念，运用新媒体等多种方式，加强诚信理念的宣传和推广，适时

发布严重失信典型案例，加大违法失信行为的曝光力度，让企业

充分理解并配合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措施，加快形成企业自

治、行业自律、社会监督、政府监管的特种设备安全共治格局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省 局 特 设 处 ： 闫 心 宇 电 话 ：

0351-7680128/13363515222
王 伟 电 话 ：

0351-7680153/13623609203
省局数据中心：尹继鹏 电话：139345188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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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向导 电话：185343977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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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—1. 特种设备获证单位数据归集信息表

1—2. 特种设备获证单位数据归集信息表填写说明

2—1.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数据归集信息表

2—2.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数据归集信息表填写说明

3.特种设备领域严重违法失信名单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年 8月 1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8月 11日印发


